
消防安全责任制



第二条 

        消防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

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

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

建立健全社会化的消防工作网络。

第十六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

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

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

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1

第五条　

        单位应当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位消防安

全责任制，明确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职责，确定各级、

各岗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

制定的目的背景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2

3         为加强和规范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强化员工消防
安全意识，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制定本制度。



本制度适用于集团公司、各全

资、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各单

位），各全资、控股子公司应制定

本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制。

适用范围1

各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制应纳

入全年的安全生产培训计划，每年

至少组织一次全员消防安全培训，

如实记录培训情况，规范管理培训

档案。

培训要求2

适用范围和培训要求



关键术语解释

消防设施，是指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
动灭火系统、消火栓系统、防烟排烟系统以
及应急广播和应急照明、安全疏散设施等。

消防设施

指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发生火灾可
能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单位，
包括：宾馆（饭店），商业运营场所，高层
办公楼（写字楼）、高层公寓楼等高层公共
建筑，国家和省级等重点工程的施工现场等。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PS:高层建筑为建筑高度大于24米且不大于100米的非单层公共建筑



各单位分管消防安全的负责人是本

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对本单位的消

防安全全面负责。

1

嘉和物业公司为集团办公楼的消防

安全管理单位，负责每日防火巡查、建

筑消防设备、设施的维护管理、登记建

档和检测、动用明火管理、消防控制室

的管理、成立义务（志愿）消防队和消

防档案的管理工作。

2

消防安全职责



安 全 质 量 管 理 部 的 消 防 安 全 职 责
制定集团公司消防安全责任制和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负责集团公司职工的岗前消防安
全培训，定期组织开展消防安全
宣传教育活动。

督促各单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
监督、检查各单位开展消防安全
管理工作的情况。



 （一）贯彻执行国家、行业、地方消防安全法律、法

规、方针、政策和标准。

 （二）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

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建立消防安全相关台账，

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

演练。

 （三）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

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维护、保养、检验、

维修，确保完好有效。

 （四）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

确保完好有效，检测记录应当完整准确，存档备查。

 （五）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

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六）有消防安全工作组织保障和经费保障，根据需

要建立义务（志愿）消防队并进行有效管理。

 （七）组织防火检查，并接受消防机构的监督检查，

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八）加强对本单位人员和相关方人员的消防安全宣

传教育，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宣传教

育。

各 单 位 根 据 需 要 建 立 消 防 安 全 管 理 机 构 或 部 门 ， 在 本 单 位 主 要 负 责 人 和 分 管 负 责 人 的 领 导 下 ，
开 展 以 下 工 作 ：



 明确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实施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工

作。

 建立消防档案（消防安全基本情况和消防安全管理情况），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容易发生火灾、一

旦发生火灾可能严重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及对消防安全有重大影响的部位），设置防火标识，实行严格

管理。

 实行每日防火巡查，并建立巡查记录。

 对职工进行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定期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练。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除应当履行以上消防安全职责外，还应当履行下列消
防安全职责：



自觉维护本单位的消防设施、器材，不得
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
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
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
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不得破坏事故现场，配合事故调查，如实
提供与火灾有关的情况。

发现火灾时，根据能力参与火灾救援并立
即报告本单位负责人或消防安全管理部门。

禁止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和集团公司规
定的场所吸烟、使用明火。

自觉遵守有关消防安全的法律、法规、标
准和本单位的各项消防安全管理要求。

员 工 的 消 防 安 全 职 责



嘉和物业公司承接物业项目时，应
查验共用消防设施的完好状况，做好查
验、交接记录。

举办大型促销或群众性活动前，承
办单位应依法向公安机关申请安全许可，
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组织演练，
遵守消防安全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的
规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

商业运营项目由商管公司与商户签
订消防安全协议，明确双方的消防安全
责任，并对承租人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
情况进行监督，委托物业公司管理的商
业运营项目由物业公司履行上述职责。

商业运营场所在投入使用、营业前，
使用单位应当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申请消防安
全检查。



建设单位要监督、检查勘察、设计、

施工、监理等单位履行各自消防安全职责

的情况。查验建设工程使用的消防产品和

有防火性能要求的建筑材料，确保其符合

消防安全要求。不得指定或者变相指定消

防产品的品牌、销售单位或者消防技术服

务机构、消防设施施工单位。



集团公司管理层监督本制度落实情况，安全质量管理部负责
检查各部室、子公司及各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的履行、落实情况，
对于检查出未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按照《安全生产考核细
则（试行）》处理。

检查与考核



感 谢 聆 听


